
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在体育领域中，掌握坚实的体育基础理论、宽广的体育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能够独立承担体育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体育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具备胜任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竞赛组织和社会体育指导等领域实际工作的能力。
        （三）能够运用一门外语，在本专业领域进行专业技术交流。
        二、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三、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2年。
        四、培养方式
        采用理论知识与应用能力培养、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培养、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培养紧密结合的培养模式。
        课程学习采用讲授、案例分析、实习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学生实践环节，安排多种实践教学和专题讲座。
        实行导师负责制。鼓励校内、外导师联合培养，以校内导师为主。培养单位可聘任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体育教师、教练员、体育管理者等长期从事体育硕士的培养工作，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论文写作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重点突出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的提高。
        五、课程设置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36学分，分为公共课、专业领域核心课、选修课和教学实践课。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从事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竞赛组织及社会体育指导等工作的基本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技能。
        公共课为必修课，包括自然辩证法、逻辑学、外语和计算机。
        专业领域核心课是各专业领域的必修课，每个专业领域的学生须学习本专业领域的核心课程不少于4～5门课程，每门课程3学分。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提高本专业领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选修课是所有领域学生的任意选修课，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发展个性，进一步强化和提高在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一）公共课（10学分）
        1、自然辩证法（2学分）
        2、逻辑学（2学分）
        3、外语（4学分）
        4、计算机（2学分）
   
    （二）专业领域核心课（12～15学分）
        1、体育教学领域核心课程
        体育课程导论、体育教材教法、运动技能学习原理、体适能评定与方法、体育心理学理论与方法。
        2、运动训练领域核心课程 
        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运动心理理论与应用、运动训练科学监控、运动伤病的防治与康复、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3、竞赛组织领域核心课程 
        体育市场营销、体育产业导论、体育管理理论与实务、体育法与伦理、体育赛事组织与管理。
        4、社会体育指导领域核心课程
        社会体育学、健身理论与实践、运动处方、运动休闲项目概要、大众体育管理。
        （三）选修课（6学分）
        由各培养单位自行确定，一般不少于8门，每门课不超过2学分。
        （四）教学实践课（8学分）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是一种具有特定体育职业背景的专业性学位，其获得者应该具有较强的体育实践能力，因此体育实践环节在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培养单位要建立相应的教学实习或实践基地。学生参加教学实习或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不少于1年，实习结束后撰写实践总结报告，通过后获得相应的学分。
        六、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
        （一）修满规定的学分后方可进入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二）论文的选题须紧密结合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竞赛组织管理和社会体育指导等方面的工作需要，注重针对性、实用性，理论联系实际。
        （三）论文形式可以是专题研究报告、运动训练方案与研究、典型案例分析、大型体育活动实施方案等。
        （四）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一名与本领域相关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校外专家。
        （五）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